
本报12月25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董文一）20日，岱岳区
司法局天平司法所联合岱岳区天
平街道人武部，并特邀市律师协会
副会长赵志远走进泰山护理职业
学院开展国防法治教育讲座。

讲座结合大量生动的事例和
图片，对国防法、国防教育法等内
容进行了讲述，为进一步凝聚广
大师生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

国防、保卫国防的思想共识奠定
了坚实基础。

此次讲座让广大师生对国
防知识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促
进了全民国防教育的宣传普
及，厚植了学生的家国情怀，坚
定了学生的报国之志。学生纷
纷表示，他们将努力学习、提升
自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岱岳区司法局举办专题讲座

国防教育进高校
法治宣传促成长

■活动现场。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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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对车辆进行检查。 通讯员供图

本报12月25日讯（最泰安全媒
体记者 崔东旭）21日，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城东大队第一党支部联合东
关消防救援站党支部到岔河社区党
建活动室开展“亮身份、作贡献、助发
展”主题党日活动，旨在进一步拓展

党支部交流共建渠道，不断提升党支
部党员凝聚力、战斗力，增强党支部
党员为民服务的使命感、责任感、荣
誉感。

活动中，大家进行了共同学习，随
后，相关人员参观了岔河社区活动室

和党建室。岔河社区党支部相关负责
人向城东大队第一党支部党员介绍了
社区党建发展历程和社区目前的规划
建设情况。听完介绍后，大家表示，
他们将积极向岔河社区党支部学习，
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

力、创造力，推动党建工作再提升。
据了解，城东大队第一党支部将

深化党支部之间的交流共建，促进党
支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继续开展形
式多样的活动，增强党支部应对突发
事件的协作能力和快速处置能力。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城东大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拓展支部交流共建渠道
提升党员凝聚力战斗力

本报12月25日讯（最泰安全媒
体记者 崔东旭 通讯员 彭成）近
日，在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内，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城西大队连续救助两名市
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群众事无小
事、事事连民心”。

当日17时左右，城西大队勤务二
中队辅警张世凯和肖明在乐园街巡
逻治理违停车辆，到达地质家园南门

附近时，发现一辆红色轿车打双闪停
靠在路边。担心驾驶员发生意外，肖
明便上前敲响主驾驶车窗提醒驾驶
员驶离车辆，但该车驾驶员摇下车窗
称腹部剧痛，且刚才在卫生所被医生
初步诊断为急性肠胃炎。意识到该
驾驶员的问题较为严重，与驾驶员进
行沟通并联系驾驶员家属后，两名巡
逻人员决定由肖明在前方使用警用

摩托车开道，由张世凯使用驾驶人的
车辆搭载该驾驶员将其送医。用时
不到10分钟，二人便将该驾驶员送
至市中心医院，并及时通知了其
家属。

当日18时35分许，城西大队勤
务五中队接到上级指令，得知需要将
一名突发心脏病患者紧急护送至市中
心医院，辅警景宗广随即联系了患者

家属，并于18时50分许，将其安全护
送至医院就医。后经了解得知，患者
救治及时，已脱离生命危险。

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内，两名患
者得到及时的救助，再次证明了城西
大队交警过硬的专业能力。据了解，
城西大队将继续努力，坚守在交通安
全保障第一线，为市民提供更加安全、
畅通的出行环境。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城西大队危急时刻伸援手

两小时内连续救助两名市民

本报12月25日讯（最泰安全媒
体记者 崔东旭）近期，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岱岳区大队结合“冬季行动”，持
续开展查缉布控行动，确保辖区道路
安全形势平稳有序。岱岳区大队充分
发挥信息化“精准查”优势，实行集预
警、调度、拦截、查处于一体的联动勤
务机制，利用查缉布控系统对假牌、套
牌车辆，事故逃逸车辆，逾期未年检、
未报废车辆，盗抢车辆及无牌车辆等
问题车辆和违法驾驶人进行精准查
缉。19日，岱岳区大队成功查获一辆
部局推送的预警车辆。

自收到部局推送的重点隐患车
辆查缉任务以来，岱岳区大队分控中
心通过系统调取布控车辆行驶轨迹，
对布控车辆近3个月的行驶轨迹进
行全面比对分析，初步锁定了布控车
辆的活动范围。执勤民警随即上门
走访摸排，查找布控车辆，但由于周
边村（居）监控少、走访群众提供线索
有限，始终无法锁定布控车辆的具体
位置。执勤民警继续对布控车辆轨

迹信息进行深度分析研判，发现布控
车辆行动轨迹与祝阳集的开集时间
高度重合，于是初步判断布控车辆驾
驶人系集市商贩。在缺少线索的情

况下，执勤民警寄希望于祝阳集的开
集日，继续对布控车辆开展侦查。19
日，布控车辆再次出现触发了卡口预
警，执勤民警立即赶赴祝阳集查找该

车辆，并在集市中心位置发现了该车
辆。鉴于集市环境、人员繁杂，在现
场查处该车辆可能引发其他不可控
情况，执勤民警作出了在集市口蹲守
的决定。通过长时间的蹲守，当日14
时 40分许，执勤交警成功查获布控
车辆。经过调查，该车辆在2012年
登记上牌后未再进行过审验，同时，
驾驶人赵某某未取得驾驶资质。在
违法事实面前，赵某某表示非常后
悔，“还是心存侥幸，没想到会被交警
查获。”赵某某构成驾驶已达到强制
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
法行为，执勤交警依法对赵某某多项
违法行为处以2500元的行政罚款，
报废车辆被依法收缴按程序进行
报废。

岱岳区大队将继续强化查缉布控
系统的应用，完善路面拦截处置战术，
形成“科技实战、精准打击”的新模式，
坚决从严从快查处打击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不断提升路面管控整体效能，保
障辖区群众道路出行安全。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岱岳区大队动态布控

精准查缉重点隐患车辆

本报12月 25日讯（最泰安
全媒体记者 董文一）为深入贯
彻落实省司法厅、市司法局“规范
化正规化数字化”部署要求，进一
步提升司法行政队伍业务素质和
能力，21日，泰山区司法局组织
开展司法所岗位练兵考试，辖区
内10个司法所全部在职在岗人
员参加。

本次考试采取闭卷形式，内
容涵盖人民调解、社区矫正、普法
与依法治理、刑满释放人员安置
帮教、基层法治建设等方面的业

务知识。本次岗位练兵考试进一
步强化了司法所工作人员对业务
知识的学习和运用，对提升司法
所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和规范履
职能力起到了推动作用，取得了

“以考促学、以学促用”的良好
效果。

据了解，泰山区司法局将严格
按照“规范化正规化数字化”要求，
持续强化司法所岗位练兵活动，打
造一支政治过硬、素质过硬、业务
过硬的司法行政队伍，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贡献司法力量。

泰山区司法局组织开展
司法所岗位练兵考试

本报12月 25日讯（最泰
安全媒体记者 冀超 通讯
员 王兴月 徐倩）宁阳县人
民法院文庙法庭坚持调判结
合、以判促调、判后释法，促使
两件案件当事人在判后达成和
解，被告自动履行给付义务，真
正实现了案结事了，赢得了当
事人的一致好评。

在该起生命权、健康权、身
体权纠纷案件中，原告陈某与
被告孟某因邻里问题发生争吵
并引发肢体冲突，孟某将陈某
打伤，陈某报警并到门诊治疗，
后陈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孟某赔偿各项损失。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将
调解贯穿案件办理全过程，分
别在庭前、庭审中做了大量的
调解工作，均未成功，遂对案
件依法判决。但承办法官认
为，判决不是案件的终点，事

了才是司法的追求，为减缓后
续执行压力，真正化解双方当
事人的矛盾，承办法官在判后
继续对案件进行跟踪处理，主
动与案件当事人联系沟通，耐
心进行裁判文书说理和判后
答疑工作，从法理、情理等方
面分析利弊，持续开展调解。
最终，案件双方当事人达成和
解，案件款全部履行到位，判
决未生效原告就收到了案
件款。

另外，在原告吴某、刘某诉
被告石某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办
理过程中，承办法官亦采取同
样方式，在依法作出被告向两
原告支付租赁费和利息的判决
后，积极开展判后释法析理工
作，促使原被告双方判后达成
调解协议，实现了案结事了，取
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
效果。

宁阳县人民法院促使两件案件
当事人在判后达成和解

宁阳县公安局文庙派出所

共建警务“三室两厅”
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

今年以来，宁阳县公安局文庙派
出所坚持党建引领，对标“派出所主
防”职能定位，充分发扬新时代“枫桥
经验”，全面整合社区、网格等基层社
会治理力量，建立网上、网下并行的警
务“三室两厅”，打造基层“融治理”工
作矩阵，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在更
高水平实现“基础牢、出事少、治安好、
党和人民满意”的工作目标，全面提升
派出所工作整体效能。

建立多元化的“矛盾调解室”
绘就基层“平安底色”

近日，宁阳县文庙街道名士豪庭
居民张某和王某两家因为噪音问题发
生争吵，社区民警吴兆迎得知该情况
后，立即与社区工作人员、人民调解
员、业委会代表一起对两家进行调解，
及时化解了两家的矛盾。

今年以来，文庙派出所坚持“防患
于未然”，坚决杜绝矛盾纠纷向案件转
化，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作为警务室
民警、网格员、义警的常态化工作，做
到“每周一排查、每月一次集中查、特
殊时期日报告”。该所对可能出现征
地拆迁、项目建设等方面矛盾纠纷的
重点区域，实行“企业（项目）警长”包
保跟进制度，推动矛盾纠纷及时化解；
做好与街道综治部门的沟通工作，进
行信息共享，让社区民警扎根网格，第
一时间对基层网格员排查到的重点矛
盾纠纷进行跟进，并与相关部门共同
商讨、制定化解方案，用最短的时间化

解矛盾纠纷，力求做到“人在格中走、
事在网中办，矛盾不出网、纠纷不出街
道”。

建立实战化的“治安防控室”
打造派出所主防新格局

“那俩人鬼鬼祟祟的，不正常，咱
把警车停到路边，跟上去。”2023年11
月11日凌晨，文庙派出所民警李力在
带队巡逻过程中发现形迹可疑人员，
经过跟踪，他们将想要行窃的二人当
场抓获，保护了群众的财产安全。该
所根据辖区实际，将“泰网”大巡防放
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以巡促防，用红蓝
警灯闪烁的光芒照亮群众的平安
生活。

“我们在路上能看到警车，也能看
到由多方力量组成的巡逻队，无论是
白天还是晚上，我们出行都不害怕，感
觉很安全。”文庙辖区群众张某告诉记
者。文庙派出所按照“一警多能、综合
执法”的要求，将“打、防、管、控、宣、
服”融为一体，安排专职巡防队伍根据
发案规律和防控重点，对辖区进行全
天候布防。该所有效整合辖区内企事
业单位保安、内保人员，实行“百米岗”
巡防，拓展巡防覆盖面，与公安机关专
业巡防交叉互补，有效减少防控漏洞，
提高街面布警震慑力。

建立实景化的“安防体验室”
打造安全防范新阵地

“群众的认知程度不同，要想让安

全意识深入人心，就要针对不同人群
选择不同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要‘因
人施策’。”文庙派出所民警表示。该
所结合群众年龄、认知程度不同等情
况，坚持灵活实效的原则，全面开展安
防体验活动，让群众主动规避风险、远
离侵害。

“以前，我光听说刷单是诈骗，具
体是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但通过这
次民警对诈骗过程的现场展示，我就
知道刷单真是诈骗了，必须远离。”一
名群众表示。近日，在文庙街道锦绣
城社区，社区民警颜飞向群众进行了
防范电信诈骗宣传，并演示了诈骗过
程。为更好地宣传防诈知识，文庙派
出所组建流动安防宣传队，定期开展
进广场、进集市、进学校、进企业、进社
区活动，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发放明白
纸、进行现场模拟等方式，进一步拓展
工作覆盖面，该举措获得群众好评。

建立主动化的“警民会客厅”
打造共享共治社会治理新格局

“群众提出意见是为了能让家乡
变得越来越好，只不过有的时候他们
表达的渠道不对。为此，我们搭建一
个沟通平台，欢迎他们提出意见，监督
我们。”文庙派出所所长邵兴伟说，“我
们辖区的李老哥，以前不管有大事还
是小事都会打12345热线进行投诉，
后来，我们把他纳入了‘警民会客厅’，
他向我们提出了一些不错的建议，并
且还会积极为群众解释一些问题，在

化解矛盾纠纷上贡献了力量。”
实践出真知，文庙派出所经过深

入调研，将曾经主要由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党员代表、少数群众代表构成的

“警民议事厅”发展为线上、线下一体
的“警民会客厅”，在线下组织座谈、

“向人民报告”等活动，在线上组建“警
民连心”微信群153个，辐射辖区群众
3万余人，为群众搭建起合适的发声
平台，了解了实情民意，解决了群众困
难，拉近了警民关系。

建立亲民化的“便民服务厅”
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孩子需要身份证，但孩子的上
学时间和派出所的办公时间冲突，真
没想到民警会等着我们帮我们办理
业务，谢谢他们。”学生家长刘某说。
作为城区派出所，文庙派出所户籍窗
口推出了代办服务、预约服务、延时
服务、上门服务、每周七天工作制等
特色服务，实现了服务群众“全天候、
零距离”。

“我那天自己看店，着急去接老
大，实在没人看老二，抱着试试看的态
度将孩子‘寄存’到了文庙派出所警务
室，解了燃眉之急，真好”“去车管所处
理违章太远，通过线上处理还不行，没
想到在派出所就处理了”“老人出门找
不到家了，幸亏所里的民警把老人送
回来了”……一件件为民爱民的小事，
展现的是文庙派出所深耕基层、一心
为民的责任担当、初心使命。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董文一 通讯员 孙志强

本报12月 25日讯（最泰
安全媒体记者 冀超 通讯
员 李心爽 宗文凝）“真没想
到拖欠这么久的劳务费，今天
终于收到了！”当事人笑着说。
近日，新泰市人民法院妥善调
解了一起劳务纠纷案件，高效
化解了矛盾纠纷，受到双方当
事人的一致好评。

被告巩某某从事大棚骨架
建设工作，原告商某某为其提
供劳务。完工后，巩某某拒绝
支付劳务费尾款7100元，后商
某某多次催要未果，遂诉至法
院要求巩某某支付其剩余劳务
工资。

承办法官接收案件后，第
一时间认真分析案情，了解到
此案所涉及金额虽小，但事关
农民工劳务报酬，于是本着“小

案事不小、小案不小办”的理
念，决定直接电话传唤巩某某
到庭说明拒绝支付尾款的缘
由。“钱不是问题，主要是他提
供的劳务存在质量问题。”巩某
某说。办案法官考虑到此案案
情相对简单、涉案金额不大，且原
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也很明确，
遂与原告进行电话沟通，向其说
明情况。办案法官多次与双方当
事人耐心交流，向其讲述事实，最
终使两人消除芥蒂、达成和解，被
告表示愿意及时支付部分劳务
费，此案得以圆满化解。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
叶总关情。近年来，新泰市人民
法院秉持“聚焦小案件、服务大
民生”的原则，最大限度化解矛
盾纠纷，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司
法获得感。

新泰市人民法院
妥善调解一起劳务纠纷案件


